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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政请〔2019〕133号                  签发人：周德旭
平山乡人民政府

关于请求对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
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

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修正梁河县2019年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和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分配计划的批复》（梁政复〔2019〕39号）和《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安排用于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资金的通知》（梁财预〔2019〕302号）文件，同意我乡（镇）实施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批复资金113万元，用于260户人居环境综合提升，收到批复后我乡（镇）认真对照项目实施方案精心组织项目实施方案编制（见附件一），方案于2019年10月28日经专家评审通过，现将《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提升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特恳请县人民政府准予批准实施为盼。

当否，请示！

附件：梁河县2019年县级财政资金平山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备案表。
平山乡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31日
平山乡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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